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３

公司负责人郑洋、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徐健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徐健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

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２０１０．９．３０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增减幅度
（

％

）

总资产
（

元
）

１６３

，

０８３

，

７４９．４７ １８５

，

６１４

，

３６１．６６ －１２．１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

元
）

－１

，

０３８

，

９１８

，

４５０．３１ －１

，

０３０

，

５８６

，

６１２．２２

股本
（

股
）

１７４

，

６２０

，

２６４．００ １７４

，

６２０

，

２６４．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

（

元
／

股
）

－５．９５ －５．９０

２０１０

年
７－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总收入
（

元
）

６０２

，

７１４．２７ ７４．４７％ ２

，

２４７

，

０４５．８８ １１２．０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１２

，

４２１

，

２５１．６２ －８

，

３３１

，

８３８．０９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 － －３１３

，

２１０．７１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

元
／

股
）

－ － －０．００１８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７ －０．０５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７ －０．０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

（

％

）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附注
债务重组损益

３１

，

３４１

，

６１９．９３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

，

４００．００

合计
３１

，

３４０

，

２１９．９３ －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１９

，

８３５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种类

胡建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尉世鹏

２

，

１５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李海茂

１

，

７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顾鹤富

１

，

１３６

，

７２９

人民币普通股

宁金波
５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张红丽

４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张莉萌

３６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王晓东

３２９

，

９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于刚媛

３１２

，

５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和极光

２７２

，

１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３．２．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目前公司重组相关文件已经报送到中国证监会审核
，

待审批中
。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业绩预告情况 同向大幅下降
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

％

）

累计净利润的预计数
（

万元
）

２００．００ ７６５．４０

下降
７３．８７％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１ ０．０４

下降
７３．８７％

业绩预告的说明 债务重组收益所致
。

３．５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３．５．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２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２０１０

年
０７

月
１５

日 深圳 电话沟通 郭先生 致电了解重组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０７

月
２２

日 深圳 电话沟通 张女士 致电了解重组情况

３．６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６．１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３

公司负责人李聚全、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吴娟辉及会计机构负责人吴娟辉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

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２０１０．９．３０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增减幅度
（

％

）

总资产
（

元
）

５１２

，

４４０

，

６４１．４５ ４９７

，

３８４

，

９０２．６７ ３．０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

元
）

２７２

，

３８６

，

９１７．４３ ２８３

，

７４０

，

４０６．４０ －４．００％

股本
（

股
）

３２９

，

４０２

，

０５０．００ ３２９

，

４０２

，

０５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

（

元
／

股
）

０．８２７ ０．８６１ －３．９５％

２０１０

年
７－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总收入
（

元
）

１７

，

８９８

，

４９９．５１ １６．１３％ ４９

，

４６５

，

２５９．４２ １１．７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３

，

８５７

，

６５３．３０ －７．９３％ －１１

，

３５３

，

４８８．９７ －０．９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 － １０

，

８０６

，

４７０．０４ ２０９．５４％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

元
／

股
）

－ － ０．０３３ ２００．００％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１１７ －７．３３％ －０．０３４５ －０．８６％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１１７ －７．３３％ －０．０３４５ －０．８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３９％ －０．２２％ －４．０８％ －０．２９％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３９％ －０．２２％ －４．０８％ －０．３４％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附注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３

，

２４６．３４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

，

８１５．００

所得税影响额
－１

，

１６６．５１

合计
３

，

８９４．８３ －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４４

，

３２１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种类

深圳市瀚明投资有限公司
４５

，

５５１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

香港
）

桂江企业有限公司
２６

，

７８１

，

３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山东省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１２

，

１９０

，

５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深圳贵州经济贸易公司

１０

，

６３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中石投资有限公司

３

，

７１３

，

９４６

人民币普通股
大连幸福家居世界有限公司

２

，

６４３

，

９９９

人民币普通股
李程文

２

，

０３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廖万清

１

，

６６８

，

３６３

人民币普通股
深圳市龙一号投资有限公司

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朱博

１

，

３７６

，

１８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本报告期末货币资金余额为
７８

，

８２２

，

７２６．３１

元
，

较期初增加
９１．３０％

是因为本报告期内新增贷款
；

预付帐款
余额为

１

，

１２８

，

０２２．７８

元
，

较期初增加
３９５．６３％

是因为本报告期预付各种小型工程款
；

其他应收款余额为
１４

，

２５３

，

８２８．０５

元
，

较期初减少
４１．５９％

是因为收回部分应收款
；

无形资产余额为
１４４

，

６９２．２９

元
，

较期初减
少

３０．４３％

是因为正常摊销
；

长期待摊费用余额为
５６０

，

００１．０４

元
，

较期初增加
６６．９６％

是因为本报报告期内
支付酒店大楼

６

年保险费
；

预收帐款余额为
１３７

，

０５８．１４

元
，

较期初减少
７２．１３％

是因为将部分预收款项转
记收入

；

应付职工薪酬余额为
５７５

，

２５３．２１

元
，

较期初减少
６２．８１％

是因为本年发放员工双薪由该项下列支
。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３．２．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业绩预告情况 亏损
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

％

）

累计净利润的预计数
（

万元
）

－１

，

３５０．００ －２

，

４０４．００

增长
４３．８４％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４１ －０．０７３

增长
４３．８４％

业绩预告的说明 本年收入较上年有所好转
，

但固定支出不可降低
，

本年度预计仍为亏损
。

３．５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３．５．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２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本报告期没有接待投资者实地调研、电话沟通和书面问询。

３．６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６．１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李聚全

二

Ｏ

一

Ｏ

年十月二十八日

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陈友春

作为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和保证：本人与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

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 具体声明如下：

一、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也不在该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１％

以上的已发行股份；

三、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５％

以上已发行股份的股东单位任职；

五、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的附属企业任职；

六、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七、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或该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

员；

八、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在为该公司提供审计、咨询、评估、法律、承销等服务的机构任职的人员；

九、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等有

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十、本人不是在该公司贷款银行、供货商、经销商单位任职的人员；

十一、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十二、本人不属于国家公务员；

十三、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

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十四、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五、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组（党委）及中央

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六、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单位党组（党委）报告并备案

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七、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公司内任职

的人员；

十八、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

十九、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经过独立董事培训并取得了独立董事

资格证书；

二十、本人符合《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二十一、本人向公司提供的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包括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

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本人未在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六年以上。

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

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 深圳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

和独立性。 本人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规章、规则等的规定，确保有足够的

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做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

的影响。

声明人（签署）：陈友春

日 期：二〇一〇年十月二十八日

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刘书锦

作为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和保证：本人与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

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 具体声明如下：

一、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也不在该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１％

以上的已发行股份；

三、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５％

以上已发行股份的股东单位任职；

五、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的附属企业任职；

六、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七、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或该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

员；

八、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在为该公司提供审计、咨询、评估、法律、承销等服务的机构任职的人员；

九、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等有

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十、本人不是在该公司贷款银行、供货商、经销商单位任职的人员；

十一、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十二、本人不属于国家公务员；

十三、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

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十四、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五、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组（党委）及中央

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六、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单位党组（党委）报告并备案

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七、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公司内任职

的人员；

十八、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

十九、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经过独立董事培训并取得了独立董事

资格证书；

二十、本人符合《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二十一、本人向公司提供的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包括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

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本人未在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六年以上。

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

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 深圳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

和独立性。 本人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规章、规则等的规定，确保有足够的

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做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

的影响。

声明人（签署）：刘书锦

日 期：二〇一〇年十月二十八日

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郭文杰

作为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和保证：本人与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

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 具体声明如下：

一、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也不在该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１％

以上的已发行股份；

三、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５％

以上已发行股份的股东单位任职；

五、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的附属企业任职；

六、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七、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或该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

员；

八、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在为该公司提供审计、咨询、评估、法律、承销等服务的机构任职的人员；

九、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等有

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十、本人不是在该公司贷款银行、供货商、经销商单位任职的人员；

十一、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十二、本人不属于国家公务员；

十三、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

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十四、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五、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组（党委）及中央

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六、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单位党组（党委）报告并备案

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七、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公司内任职

的人员；

十八、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

十九、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经过独立董事培训并取得了独立董事

资格证书；

二十、本人符合《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二十一、本人向公司提供的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包括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

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本人未在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六年以上。

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

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 深圳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

和独立性。 本人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规章、规则等的规定，确保有足够的

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做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

的影响。

声明人（签署）：郭文杰

日 期：二〇一〇年十月二十八日

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现就提名陈有春先生、刘书锦先生、郭文杰先生为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被提名人与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

关系。

具体声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

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被提名人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二、被提名人符合《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三、被提名人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规定所要求的独立性：

（一）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被提名人及其直系

亲属也不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的股东，也不是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

（三）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

不在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四）被提名人不是为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

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五）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四项所列情形；

（六）被提名人不在与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等有

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四、被提名人不是国家公务员。

五、被提名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

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六、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七、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组（党委）及中

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八、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单位党组（党委）报告并备

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九、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公司内任

职的人员。

十、包括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在公司未连续任职超

过六年。

十一、被提名人中，三名独立董事候选人均已经按照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

事资格证书。

十二、被提名人当选后，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中独立董事的比例占三分之一，且有一名独立董事为会

计专业人士。

十三、本提名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第三条规定，对独立董事候选人相关情形进行了核实。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提名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

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

提名人：深圳新都酒店股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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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

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董事会。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９

人，实际

参加表决的董事

９

人，其中潘林武董事因出差未能与会，委托季德钧董事代其行使表决权，林天富董事因个人原因委托闻心

达董事代其行使表决权，晏为董事因出差未能与会，委托李聚全董事代其行使表决权。 公司三名独立董事均同意本次议案。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以同意

９

票、弃权

０

票、否决

０

票的表决结果通过如下事项：

１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推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候选董事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提名李聚全、闻心达、王健涛、戈然、陈桂生、林汉章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提名陈友春、刘书锦、郭文杰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本项议案须提交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其中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和独立性须提交深圳证券交易所等

有关部门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２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季度报告；

３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关于对防止资金占用长效机制建立和落实情况的自查暨整改报告；

４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关于防止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管理制度》；

５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投资管理制度》部分条款修改的议案；

６

、审议并通过了《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财务会计基础工作整改报告》；

７

、审议并通过了《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资金管理制度》；

８

、审议并通过了《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证券监管局现场检查提出问题责令改正的整改总结报告》；

９

、审议并通过了提名郑辉平先生担任公司内审专员的议案；

１０

、审议并通过了聘请中准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２０１０

年进行财务审计的议案，审计费用与

２００９

年度审计费用相同；

１１

、一致同意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以上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进行

审议。

特此公告。

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

Ｏ

年十月二十八日

附件一

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的

独立董事，我们参加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

４

次临时董事会会议，会议审议了公司第一大股东和第二大股东提议的《关于深圳新

都酒店下一届董事会提名董事及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我们听取了公司董事会关于第六届董事会候选人的情况介绍。基

于独立立场判断，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１

、本次董事会换届选举的程序规范，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２

、董事候选人诚实信用，勤勉务实，具有较高的专业理论知识和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能够胜任所聘任董事职务的要

求；

３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潘林武、季德钧、张晓明

二

Ｏ

一

Ｏ

年十月二十八日

附件二

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姓名：陈友春 性别：男 学历：

个人简历：

１９７６

年出生，

２０００

年在深圳海关参加工作，

２００４

年任职于广东融关律师事务所，

２００５

年至今 北京市君泽君

（深圳）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执业律师。本人同上市公司大股东、实际控制人没有关联关系，同持有公司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及

其控制人也没有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也没有被证券监管部门处罚的情形。

姓名：刘书锦 性别：男 学历：研究生

个人简历：

１９６９

年出生，

２００２

年

２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任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杭州营业部总经理；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任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销售交易部副总经理；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任第一创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质量控制部执行董事、副总经理。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至今，任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总部（深圳）执行总经理，具有中

国注册会计师资格。 本人同上市公司大股东、实际控制人没有关联关系，同持有公司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及其控制人也没有

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也没有被证券监管部门处罚的情形。

姓名：郭文杰：性别：男，学历：研究生

个人简历：

１９７１

年出生，现年

３９

岁，毕业于天津财经大学会计学系，管理学硕士，具有中国注册会计师资格。 先后任职

于中国水利电力物资天津公司、中国投资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天津泰达酒店暨会馆、长城宽带网络服务有限公司等，分别从

事会计核算及财务管理、信贷及信贷管理等工作；

２００１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在渤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银行总部先后

任项目经理、高级经理、业务董事；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至今，在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事业部任业务部总经理助理。 本人

同上市公司大股东、实际控制人没有关联关系，同持有公司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及其控制人也没有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

股票，也没有被证券监管部门处罚的情形。

附件三

董事候选人简历

姓名：李聚全，性别：男 ， 学历：大学

个人简历：出生于

１９５９

年，长期从事国内外大型企业管理，对国内外资本市场运作有丰富理论及实战经验，擅长利用

资本市场对资源进行有效整合。 目前担任润旺矿产品贸易（深圳）有限公司董事长、湖南永州市资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长、深圳联合金融服务有限公司董事。 李聚全同戈然夫妇是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作为自然人其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也没有

被证券监管部门处罚的情形。 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也没有被证券监管部门处罚的情形。

姓名：闻心达，性别：男 学历：大学

个人简历：

１９４７

年出生，中共党员，毕业于北京化工学院管理工程系，高级经济师。 历任桂林乳胶厂厂长、桂林南方橡胶

集团第一副总经理、总经理、董事长，桂林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香港桂江企业有限公司党组副书记、董事。

１９９３

年至

１９９６

年

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加拿大上市公司董事局中方主席，

２０００

年至今中国环保科技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广西净宇环保工程有

限公司董事长，广西桂林新凯悦达酒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目前担任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董事长。 本人同

上市公司大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没有关联关系，退休前曾任持有公司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香港）桂江企业有限公司董事，

目前同持有公司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及其控制人也没有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也没有被证券监管部门处罚的情形。

姓名：王健涛 性别：男 学历：大学

个人简历：

１９７１

年出生，毕业于兰州大学，拥有丰富的企业经营及管理经验，并具有完备的法律及财务知识。 在实业投

资及资本运营领域有着不俗的成绩。曾任广东东莞安华实业公司副总经理、深圳华荣丰投资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本人同

上市公司大股东、实际控制人没有关联关系，同持有公司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及其控制人也没有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

票，也没有被证券监管部门处罚的情形。

姓名：戈然 性别：女 学历：大学

个人简历：

１９９３

年起历任深圳市岁宝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深圳高尔夫俱乐部有限公司客户部经理，卢堡投资（深

圳）有限公司投资部经理，目前担任润旺矿产品贸易（深圳）有限公司董事、深圳市瀚明投资有限公司董事。 李聚全同戈然夫

妇是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作为自然人其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也没有被证券监管部门处罚的情形。

姓名：林汉章 性别：男 学历：本科

个人简历：

２００５

年至

２００９

年，在深圳市光耀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投资经理；

２００９

年至今，深圳市瀚明投资有限公司投资

经理。本人同上市公司大股东、实际控制人没有关联关系，同持有公司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及其控制人也没有关联关系，未持

有本公司股票，也没有被证券监管部门处罚的情形。

姓名：陈桂生，性别：男 ， 学历：大学

个人简历：

１９７６

年在广西梧州航运分居港务所参加工作，历任业务员、计划员，副处长等职务，

１９８９

年外派至香港桂江

船务有限公司担任业务部经理，

１９９６

年担任桂江船务有限公司董事， 后担任该公司总经理，

２００９

年起担任桂江企业有限公

司董事。 本人同上市公司大股东、实际控制人没有关联关系，目前担任持有公司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香港）桂江企业有限公

司董事，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也没有被证券监管部门处罚的情形。

附件四

独立董事关于聘请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为公司

２０１０

年进行审计的独立意见书

根据《公司法》、《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深

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董事现就公司董事会拟聘任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０

年进行审计

的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鉴于南方民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目前已经在重组注销过程中，机构和人员将面临较大变动。 为了公司年审工作的

顺利开展，公司应改聘请新的会计师事务所。 经过比较和沟通，公司拟聘请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０

年进行

审计业务。

该事务所具有一定的实力和水平，在业内也具有良好的口碑，未有被证监会处罚扣分的情况。 改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程序合法，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独立董事： 潘林武、季德钧、张晓明

二

○

一

○

年十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３３

证券简称：新都酒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１０－３０－０３

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监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公司监事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监事会会议。 应参加表决的监事

３

人，实际参

与表决的监事

３

人，其中李超监事因出差未能与会，委托许建刚监事代其行使表决权；监事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以同意

３

票、弃权

０

票、否决

０

票的表决结果通过如下事项：

１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报告。

２

、审议并通过了《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防止资金占用长效机制建立和落实情况的自查暨整改报告》；

３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建立《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防止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管

理制度》的议案；

特此公告

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

Ｏ

一

Ｏ

年十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３３

证券简称：新都酒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１０－３０－０４

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公司决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事宜如下，请会议审议！

一、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星期四）上午

９

：

３０

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春风路

１

号新都酒店会议室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召开；不采用网络投票制度

二、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１

、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１

） 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李聚全先生；

２

） 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闻心达先生；

３

） 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王建涛先生；

４

） 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戈然女士；

５

） 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林汉章先生；

６

） 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陈桂山先生；

７

） 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陈友春先生；

８

） 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刘书锦先生；

９

） 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郭文杰先生；

２

、关于聘请中准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２０１０

年进行年度审计工作的议案；

三、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席会议对象：

１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２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星期五）下午

３

：

００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公司股东；

３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四、登记办法：

１

、凡符合上述条件的个人股东凭深圳证券帐户卡、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持本人及委托人身份证、授权

委托书及委托人深圳证券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法人股股东持股东卡或深圳证券帐户卡、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

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也可用书信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１７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２

：

００～ ５

：

００

３

、登记地点：董事会办公室

４

、联系地址： 深圳市春风路

１

号新都酒店

３

楼，邮编：

５１８００１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３２６５３６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３４４６９９

。 联系人：张

静

五、其他事项：

会议时间半天，参会者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

Ｏ

年十月二十八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

表决权。

委托人股票帐号： 持股数： 股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被委托人（签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

议案序
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一 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１

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李聚全先生
；

２

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闻心达先生
；

３

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王建涛先生
；

４

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戈然女士
；

５

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林汉章先生
；

６

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陈桂山先生
；

７

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陈友春先生
；

８

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刘书锦先生
；

９

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郭文杰先生
；

二 关于改聘中准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进行审计的议
案

；

如果委托人未对上述议案作出具体表决指示，被委托人可否按自己决定表决：

□

可以

□

不可以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委托日期：二

○

一

○

年 月 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３

公司负责人闫清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魏晓刚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吴秋燕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

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２０１０．９．３０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增减幅度
（

％

）

总资产
（

元
）

１

，

１７５

，

０８１

，

７８１．３１ １

，

１６５

，

０７８

，

０８５．３７ ０．８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

元
）

５６６

，

９２７

，

５４２．３０ ５４７

，

９６３

，

３８８．７１ ３．４６％

股本
（

股
）

２６３

，

７５８

，

４９１．００ ２６３

，

７５８

，

４９１．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

（

元
／

股
）

２．１４９ ２．０７８ ３．４２％

２０１０

年
７－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总收入
（

元
）

１１８

，

８４９

，

４９５．０６ １２．６９％ ３１６

，

０１７

，

３８３．２８ １２．７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５

，

６９１

，

５１４．６０ －４１．１６％ ２１

，

２１４

，

４３６．４３ －０．０２％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 － １４５

，

０３７

，

８２５．０７ １２．４０％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

元
／

股
）

－ － ０．５５０ １２．４７％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２２ －３８．８９％ ０．０８ ０．００％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２２ －３８．８９％ ０．０８ ０．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００％ －０．７８％ ３．７４％ －０．１７％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

（

％

）

０．４７％ －１．２６％ ２．９８％ －０．５２％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附注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４

，

３４１

，

９３８．００

７－９

月期间
，

公司子
公司西藏拉萨啤酒
有限公司收到税收
返回

６０２

万元
，

因涉
及少数股东损益故
扣除

５０％

比例计算
非经常性损益

。

合计
４

，

３４１

，

９３８．００ －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３２

，

８０７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种类

四川光大金联实业有限公司
７７

，

５６３

，

６５８

人民币普通股
西藏自治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

５１

，

６９４

，

１０２

人民币普通股
五洲明珠股份有限公司

９６２

，

３２６

人民币普通股
刘勇

８９５

，

８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左宗元

８４１

，

５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秦建良

８２１

，

９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张瀛颖

７７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王伟征

７６９

，

３０２

人民币普通股
姜作盛

６００

，

７２０

人民币普通股
姜强

５９１

，

８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７－９

月净利润比去年同期减少
４１．１６％

，

系因两方面原因所致
：

公司子公司西藏拉萨啤酒
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执行所得税率
６％

，

而从
２０１０

年开始所得税率执行
１５％

税率
，

因此所得税费用比去年同
期增加

２４８

万元
；

公司持有的恒生科技长期投资计提无形资产摊销使得
２０１０

年
７－９

月发生投资收益
－２６８

万元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７－９

月每股收益比去年同期减少
３８．８９％

，

系因净利润减少所致
。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３．２．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９

日公司实施
２００９

年度分红派息方案
，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分红派息方案为
：

以公司现有总股
本

２６３

，

７５８

，

４９１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１０

元
（

含税
，

扣税后个人股东
、

投资基金
、

合
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０９

元
，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
，

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
，

由
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本次分配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６

日
，

除息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９

日
，

红
利发放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９

日
。

经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公司与北京卓丰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甲方
”

或
“

卓丰投资
”）

签订
《

股权转让协议
》，

公司向甲方出售公司持有的成都市蜀汉酒店有限公
司

（

以下简称
“

蜀汉酒店
”）

１００％

股权
。

以经厦门市大学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并出具
“

厦大评估评报字
（

２０１０

）

第
ＳＣ００５

号
”

评估报告后确认蜀汉酒店净资产评估值为
６

，

２２３．１１

万元为交易定价基准
，

交易双方确
认股权转让价款为

：

人民币
６２２３

万元
，

公司拟在三个月内办理完毕股权转让过户手续
。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３．５．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２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２０１０

年
０２

月
０１

日 成都 实地调研 中邮基金
、

民族
证券

区域经济政策对公司的影响
、

公
司经营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０３

月
１７

日 成都 实地调研 中信建投
、

长盛
基金 公司经营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０４

月
２７

日 成都 实地调研 Ａｒｉｓａｉｇ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

ＱＦＩＩ

】

公司经营情况
３．６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６．１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５２

股票简称：西藏发展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

—

０１５

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出售资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 交易概述

１．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９

日与北京卓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或“卓丰投资”）签定“股权转让意向协议”，公

司向甲方出售公司持有的成都市蜀汉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蜀汉酒店”）

１００％

股权。 经双方协商，本协议项下的股权转让

价款初步确定为：人民币

６２００

万元，最终交易价格将以成都市蜀汉酒店有限公司净资产评估值作为股权转让价格确定的基

准。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９

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已全票审议通过“关于同意公司出售成都市蜀汉酒店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 上述事项的具体情况请参见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０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２

、交易双方签定“股权转让意向协议”后，公司聘请厦门市大学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有证券业务资产评估资格）对交易

标的进行了评估，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厦门市大学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并出具 “厦大评估评报字（

２０１０

）

第

ＳＣ００５

号”评估报告后确认蜀汉酒店净资产评估值为

６

，

２２３．１１

万元。 根据评估情况，经交易双方友好协商后，确认股权转

让价款为：人民币

６２２３

万元，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本次出售股权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出售

股权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３

、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全票审议通过“关于同意公司出售成都市蜀汉酒店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如下：

“本次交易不涉及关联交易，有关的交易行为合法，整个过程遵守了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规定；本次交易的定价

拟以具有证券业务资产评估资格的评估事务所对成都市蜀汉酒店有限公司评估后的净资产评估值作为股权转让价格确定

的基准，交易定价公平、公正，不存在损害公司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本次出售股权能改善公司财务状况，提高现金流。 ”。

二、 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股权受让方：北京卓丰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法定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

３２

号院

２

号楼

１２

层

１２０８

公司登记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２８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郑家雄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１０１０８００１５３８６６３

经营范围：法律未规定许可的，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郑家雄（郑家雄先生持有该公司

９９％

权益。 ）

该公司主要经营股权投资等业务领域。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资产

１４２０３

万元，净资产

１１４０６

万元。

卓丰投资与本公司之间无关联关系。

三、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标的资产概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成都市蜀汉酒店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成都市蜀汉酒店有限公司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成都市蜀汉酒店有限公司

公司法定地址：成都市武侯祠大街

２５８

号

公司登记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海峰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５１０１０７１８０２４４３

号

经营范围：住宿、餐饮、美容美发等。

股权结构：

本次交易前公司持有成都市蜀汉酒店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本次交易后公司不再持有成都市蜀汉酒店有限公司股权。

经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２８

日召开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将所持有的东莞银河信息资讯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银河资讯”）

１９％

权益置换给深圳银河，深圳银河以蜀汉酒店的全部权益作为对价交易支付给本公司，本次交易时蜀

汉酒店账面价值为

４３６４．６１

万元，并对当期蜀汉酒店装修费用双方确认为

１７６２．０３８８０１

万元。

此后公司将成都市蜀汉酒店有限公司承包给北京天域佳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域佳音”）经营，每年度承包

费用为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２．

标的资产评估情况

蜀汉酒店为商业地产，剩余使用年限为

２８

年，建筑面积为

７５３７ｍ２

，公司已对周边房产的价格进行了调查参考，周边

新开盘的商业地产均价为

８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元左右。

公司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产评估资格的评估事务所厦门市大学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成都市蜀汉酒店有限公司进行评

估，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厦门市大学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后出具的“厦大评估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ＳＣ００５

号”

评估报告所述，蜀汉酒店资产评估结果如下：

经评估，截止评估基准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在公开市场和资产持续使用前提下，蜀汉酒店股东全部权益（净资产）表

现出来的公允价值反映如下：

资产账面价值

６

，

７０１．８４

万元， 调整后账面值

６

，

７０１．８４

万元， 评估值

６

，

８１７．８３

万元， 评估增值

１１５．９９

万元， 增值率

１．７３％

；

负债账面值

６０５．２０

万元，调整后账面值

６０５．２０

万元，评估值

５９４．７２

万元，评估减值

１０．４８

万元，减值率

１．７３％

；

净资产账面价值

６

，

０９６．６４

万元，调整后账面值

６

，

０９６．６４

万元，评估值

６

，

２２３．１１

万元，评估增值

１２６．４７

万元，增值率

２．０７ ％

。 详见下表

１

：

成都市蜀汉酒店有限公司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表

１

评估基准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审计后账面价值 调整后账面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Ａ Ｂ Ｃ Ｄ＝Ｃ－Ｂ Ｅ＝Ｄ ／ Ｂ×１００％

流动资产
１ ９９２．６１ ９９２．６１ ９１５．４４ －７７．１７ －７．７７

长期投资
２ － － － －

固定资产
３ ４

，

０８１．１２ ５

，

６７５．８４ ５

，

８６９．００ １９３．１６ ３．４０

其中
：

在建工程
４ １１．３２ １１．３２ １１．３２ － －

房屋建筑物
５ ３

，

９２２．０９ ５

，

５１６．８１ ５

，

８０３．４９ ２８６．６８ ５．２０

机器设备
６ １３６．６８ １３６．６８ ４３．１６ －９３．５２ －６８．４２

无形资产
７ １

，

５９４．７２ － － －

其中
：

土地使用权
８ １

，

５９４．７２ － － －

其他资产
９ ３３．３９ ３３．３９ ３３．３９ － －

资产总计
１０ ６

，

７０１．８４ ６

，

７０１．８４ ６

，

８１７．８３ １１５．９９ １．７３

流动负债
１１ ５９４．７２ ５９４．７２ ５９４．７２ － －

长期负债
１２ １０．４８ １０．４８ － －１０．４８ －１００．００

负债总计
１３ ６０５．２０ ６０５．２０ ５９４．７２ －１０．４８ －１．７３

净资产
１４ ６

，

０９６．６４ ６

，

０９６．６４ ６

，

２２３．１１ １２６．４７ ２．０７

３．

标的资产财务情况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蜀汉酒店资产总额

６７

，

０１８

，

３７２．８５

元、负债总额

６

，

０５２

，

０３９．０９

元、净资产

６０

，

９６６

，

３３３．７６

元、

应收款项总额

４

，

４３６

，

３７３．０８

元、营业收入

７

，

６２７

，

０４１．１２

元、营业利润

－９０７

，

７５０．３４

元、净利润

－９０７

，

６１３．５４

元。

４．

本次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

５．

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上市公司不存在为蜀汉酒店提供担保、委托蜀汉酒店理财，以及蜀

汉酒店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等方面的情况。

６．

《股权转让协议》中公司（甲方）保证：转让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除租赁事项外的其他第三人权利，转让股权为

甲方合法拥有的资产，甲方有完全、有效的处分权，蜀汉酒店不存在资产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蜀汉酒店不存在查封、

冻结等司法措施。

四、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根据公司与甲方签定的《股权转让协议》，公司向甲方出售公司持有的成都市蜀汉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蜀汉酒

店”）

１００％

股权。 以成都市蜀汉酒店有限公司净资产评估值作为股权转让价格确定的基准，经双方协商，本协议项下的股权

转让价款确定为：人民币

６２２３

万元。

本协议的生效条件为：

１

、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２

、乙方（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协议；生效时间为上述两

项最后一项实现日；协议有效期限一年。

２．

交易定价依据： 本次股权转让以成都市蜀汉酒店有限公司净资产评估值作为股权转让价格确定的基准。

３．

甲方以现金支付本次股权转让的全部价款，甲方于本协议生效后

３０

日内，向本公司支付收购股权款的

２０％

暨

１２４５

万元，其余款项

４９７８

万元在股权过户手续全部办理完毕后

２０

日内支付。

４．

公司于本协议生效后开始办理股权过户手续，并应在三个月内办理完毕全部工商变更手续。

五、涉及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公司已与北京天域佳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签定《承包经营合同书》，将成都市蜀汉酒店有限公司承包给北京天域佳音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经营，承包期自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到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每年度承包费用为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目前《承包经

营合同书》已到期。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及交易后不涉及关联交易，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债权债务重组情况。

七、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本次股权出售将以现金方式交易，公司将获得现金流入，将提高现金流。

蜀汉酒店所属房产为商业地产，剩余年限为

２８

年，鉴于国家对房地产的宏观调控趋势，存在资产贬值风险，出售蜀汉酒

店将减少公司资产贬值风险。

本次交易前，蜀汉酒店年租赁收入

１２０

万元，报酬率极低，同时因蜀汉酒店客房装修落后、酒店经营设施陈旧，租赁方经

营情况困难，预计持续经营将投入大量资金，且对外租赁的可能性也小。公司出售该资产获得现金后将挖掘新的较高利润的

投资方向，努力为股东创造较好的经济效益。

八、备查文件

１．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３．

《股权转让协议》。

４．

成都市蜀汉酒店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报告《厦大评估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ＳＣ００５

号》

５．

成都市蜀汉酒店有限公司的财务报表【

２００９

年

１－１２

月】。

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董事长签字：闫清江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５２

证券简称：西藏发展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１６

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以专人送达、传真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及相关材料。 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闫清江先生主持，，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１

、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三季度报告》

２

、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公司出售成都市蜀汉酒店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与北京卓丰投资有限公司（甲方）签定“股权转让协议”，公司向甲方出售公司持有的成都市

蜀汉酒店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蜀汉酒店资产总额

６７

，

０１８

，

３７２．８５

元、负债总额

６

，

０５２

，

０３９．０９

元、

净资产

６０

，

９６６

，

３３３．７６

元。 经双方协商，以厦门市大学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并出具 “厦大评估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ＳＣ００５

号”

评估报告后确认的蜀汉酒店净资产评估值

６

，

２２３．１１

万元为定价基准，本协议项下的股权转让价款确定为：人民币

６２２３

万

元。 本次交易的详细情况请参见《西藏银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售资产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本次交易不涉及关联交易，有关的交易行为合法，整个过程遵守了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规定；本次交易的定价

拟以具有证券业务资产评估资格的评估事务所对成都市蜀汉酒店有限公司评估后的净资产评估值作为股权转让价格确定

的基准，交易定价公平、公正，不存在损害公司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本次出售股权能改善公司财务状况，提高现金流。 ”

特此公告。

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董事长：

（闫清江）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５２

股票简称：西藏发展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

—

０１８

西藏银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拟减持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持股情况

西藏银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四川光大金联实业有限公司目前持有本公司股票

７７

，

５６３

，

６５８

股， 占公司总股本

的

２９．４１％

，控股股东四川光大金联实业有限公司持有的公司股票性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二、拟减持股票情况

因业务发展需要，控股股东四川光大金联实业有限公司拟自本公告日起减持股票，预计半年内减持股票比例或将达到

或超过总股本的

５％

。

三、其他事项

截止本公告日前，控股股东四川光大金联实业有限公司没有出售公司股份且未违反股权分置改革中所作出的承诺。

本公司将督促控股股东四川光大金联实业有限公司按照《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

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进行股份减持并切实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董事长签字：闫清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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